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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规序的节律与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来自贵州省黄岗侗族村落的田野调查

罗康隆，彭书佳
( 吉首大学 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湖南 吉首 416000)

摘 要: 侗族文化的建构是立足于对所处环境适应的结果，并表现为对特定生计资源的规序化配置。其主要内

容就是从社区的“时空规序社会共识”以实现对“资源配置”的有效性，这是侗族社区社会运作的文化策略。将社区

生计资源的丰沛与匮乏在制衡格局中得到有序地调控，集中体现了侗族的生存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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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们的调查点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

州的黎平县双江乡黄岗村。黄岗是一个典型的侗族

村寨，全村 350 多户，1700 余人。该村的 10 个组全部

聚居在黄岗寨内，只有第 6 组位于岑秋村，而且是一

个苗族村寨。全村土地有 3 万多亩为次生森林，稻田

面积 2100 多亩，固定水域 1000 亩左右。黄岗村位于

分水岭的山脊地带，最低海拔点为 420 米，最高海拔

点为 1050 米。境内地势南高北低，境内自西向东排

列着岑秋河、黄岗河和平添河三条小河，小河之间都

有四条山岭阻隔。全村境内根本找不到超过 20 亩以

上的平坝地带，所有的 2000 多亩稻田几乎全部是梯

田。这些梯田的最低海拔区位是 450 米左右，最高海

拔稻田区位将近 1000 米。
黄岗村不仅地表崎岖不平，而且山高林密，土地

资源的同质性极低。由于所有的稻田都掩映在丛林

之中，受到山岭的阻隔，在一天中只有超过 20% 的梯

田能够接受阳光直射，但时间不足 5 小时，个别稻田

每天只能接受 1 －2 个小时的日照。不少稻田所在位

置即使到了盛夏气温也不会超过 28℃，而稻田的水

温却只能达到 23℃左右。至于撒秧季节，瞬时的气

温可以低至 0℃左右。倒春寒成了这些梯田育秧的

大敌。这就更需要在耕作时间与空间上的匹配来克

服其不利因素。因此，从社区的时空规序认同去探究

侗族乡民化解自然风险的适应对策就显得意义重

大了。
二

资源的配置不仅具有空间布局的内涵，还具有时

间节律上的内涵。具体到生物资源而言，时间节律的

内涵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由于黄岗侗族的生计是一

种复合产业，涉及到的内容不仅有种植，还有家畜和

水产的养殖，以及野生生物资源的采集，还包括林业

和林副产品的经营，而这些产业从终极意义而言，都

得接受自然物候的规约。而黄岗侗族文化的适应正

好体现为通过时间规序的社会共识，去实现资源配置

的优化。
侗族本来有自己传统的计时制度。早年，黄岗侗

族居民也是执行这一计时制度，但随着与外界交往的

频繁，外来的计时制度也逐步渗入到黄岗地区，以至

于黄岗当前执行的计时制度是一种复合式的计时制

度。传统的侗族计时制、汉族的农历、国家执行的公

历等在实际生活中都在发挥作用。于是，为了确保对

时间节律把握的有效性，对上述三种计时制度换算的

有关知识就显得至关重要了。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如

何确保换算的结果能够在乡民之间达成共识，使之成

为规约生产、生活活动的实际规序。这样的考验，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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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人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磨合，才得到妥善的

解决。
传统的侗族计时制度是以“侗款”的形式确认下

来的区域性计时办法。当代的田野调查还能够收集

到与这种传统计时制度相关的确凿资料。比如，在黄

岗所处的“千三款”内，参与这个侗族款区的各主要

侗族村寨都拥有属于本村寨的“专享节日”。在这样

的“专享节日”里，该村不仅自己要过节，还有义务招

待整个“千三款”的居民共同过节，使他们的村寨成

为整个“千三款”共同过节的地点。调查表明，这样

的计时制度的片段还在执行之中，详情参见下表。

月份 名称 日子 集会地点

正月

过年 初一

抬官人 初七﹑ 初八 鼓楼下有专门“抬官人”的路

祭萨岁、萨桥 初七

祭萨堂 初一

春节期间的“多耶歌会”，或者是

“多韦歌会”
初三至初六

二月
挂清节 择日

摔跤节 十五日★ 坑洞

三月
下秧节 立夏以后择日

摔跤节 十五日★ 四寨、双江

四月 下种节 清明之后择日

五月 开秧门 下种之后四十天择吉日

六月

粽粑节 六日

喊天节 十五日★ 黄岗

关秧门 初六

七月

甲戊日 选择一个甲戊日 平天

辛卯日 选择一个辛卯日
塘洞、伦洞、弄独、独洞、龙图各寨、
岑告、金溪、金望

七月歌会
七日 芭扒

十五日★ 高增

八月

吃新节 月初和月底

扁米节 吃新以后

己亥日 七月到九月选择己亥日 岩洞、孟洞

九月 无

十月 无

十一月 无

十二月 无

通过这一资料表明，在整个“千三款”内，一年中

的 12 个月( 或者 13 个月) 在款约订立之时，都有一个

村寨为整个“千三款”内部的居民做东，在自己的村

寨招待所有的“千三款”居民。从而做到每个月的第

一天，也就是每个月的望日( 即表中有★号的这一天，

由于与汉族农历相结合后，目前已改称为“十五”，但

在侗族的传统观念中，还是将这一天看作是“初一”，

也就是过节的日子) ，“千三款”内部的所有侗族居民

都会很自然地把这个月的时间与特定村寨的空间结

合起来，形成一种时空同构的制度性设置，并通过这

样的设置使整个“千三款”的居民的生活节律与年周

期恰好合拍。生产和生活也就在这样的拍节中获得

无限循环的可持续运行，生产、生活有关的资源需求，

也因此而实现了节律化。
具体到黄岗寨内而言，每一个年周期的生产生活

也有自己的拍节。经过调查、核实，这样的节律可以

归结为下表。在该表中不难发现，他们执行着一种十

分严格的地方性计时制度。按照这个制度的规定，对

寨内所有的资源确实可以做到在共享的前提下，对资

源的利用也能按时间的节律进行再配置。举例说，黄

岗人至今仍然以木材为燃料。木材当然是一种可再

生燃料，但即使这样，其产生和形成也有自己的时间

节律，过量的消费都会导致资源的短缺。但在黄岗，

由于允许砍柴的时间，全寨人都得按规定时间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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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每个家庭的劳动力和燃料需求又是一个定数，允许

砍柴的时间一经固定，每家能够获得的柴薪用量也就

固定下来了，这就兑现了孟子的“斧斤以时入山林，柴

薪不可胜用”［1］
的治国理想。不仅对森林资源是如

此，对稻田中的非稻谷资源也是如此。在下表中，之

所以规定严格的插秧区段，其目的正在于错开稻谷插

秧时的返青期间，以利于其他居民在稻田中放养鸭

子。由于插秧的时间，在时间上全寨做了统一的规

定，每个家在插秧结束之后，要在田头竖立一个用稻

草结成的小结，高高的悬挂于竹竿之上，以此传达一

个控制生产节律的信号。放鸭的人一看到这样的草

标就会自觉的不往这丘田放养鸭子。等到返青后，草

标就会被取掉，标示着放鸭作业就此开放执行，一直

可以持续到稻谷收割为止。

月份
( 农历)

现在主要农事 以往主要农事

男 女 男 女

一月
将柴 薪 修 理 整 齐; 架 空

堆放
纺纱; 织布

将柴 薪 修 理 整 齐; 架 空

堆放
纺纱; 织布

二月
挖 翻、炕 冬 田; 用 马 车

运肥

挖翻、炕冬田; 马车运肥;
织布

挑肥; 采秧青 挑肥; 采秧青

三月

耙田; 下殃种; 疏浚田中

的灌溉渠和排水沟; 繁殖

鱼苗( 立夏开始)

种花生; 种棉花; 疏浚田中

的灌溉渠和排水沟; 采绿

肥种; 织布

耙田; 下殃种; 疏浚田中

的灌溉渠和排水沟; 繁殖

鱼苗( 立夏开始)

采秧青; 种棉; 疏浚田中的

灌溉渠和排水沟

四月

繁殖鱼苗; 耕田( 现水田

最多耙两次，干田才耙两

次)
除田边杂草

耙田( 以前水田干田都耙

三次)
除田边杂草

五月
上午耙田，下午插秧; 施

放鱼苗
上午扯秧，下午插秧

上午耙田，下午插秧; 施

放鱼苗
上午扯秧，下午插秧

六月
挖红薯地; 补插秧株; 看

田水; 薅秧

栽红薯; 薅秧( 每丘 1 到 2
次) ; 开始割蓝草制靛

挖红薯地; 补插秧株; 看

田水; 薅秧( 3 次)
栽 红 薯; 薅 秧 ( 每 丘 3
次) ; 开始割蓝草制靛

七月 割田梗; 看田水 割田梗; 染布 割田梗; 看田水 割田梗; 染布

八月
维修或建禾晾; 禾仓; 摘
“六十天糯禾”; 收割籼稻

捶布; 染布; 摘“六十天糯

禾”; 收割籼稻

维修或建禾晾、禾仓; 摘
“六十天糯禾”

捶布; 染布; 摘“六十天糯

禾”

九月 摘禾 摘禾 摘禾 摘禾

十月 摘禾; 收禾入仓 摘禾; 挖红薯 摘禾; 收禾入仓 摘禾

十一月 相互帮助; 抬树建房 捶布; 制衣; 挑柴
相互 帮 助; 抬 树; 建 房;
挑柴

捶布; 制衣; 挑柴

十二月
维修田梗; 将崩塌的土送

回田里
割牛草; 挑柴

维修田埂; 将崩塌的土送

回田里，割牛草
割牛草; 挑柴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时间节律共享，“稻、鱼、鸭”
的复合经营才能做到相生而不相克。同一块稻田的

各种生物资源可以获得最大的产值，并且实现其价

值，而这样的资源再配置正是黄岗一带劳动力投入

少，而产出高的原因之一。不仅插秧时通过草标节制

稻田中多种生物的生长和利用，水稻收割时，也有相

应的草标加以节制。在上表中可以看出，稻谷收割的

时间全寨有统一的时段规定，但若考虑到不同品种，

不同区位的稻田，其稻谷收割时间早迟不一。据乡民

介绍，收割最迟的田块要延续到小雪和大雪。有时田

中结冰了，才收割稻谷。由于稻谷收割时间持续很

长，稻田中的鱼和鸭，以及其他水产的获取就很难以

做到统一的规定。为此，侗族乡民像其他侗族村寨那

样，用另一套草标去节制相关的生产生活活动。具体

做法是，每一丘稻田收割完以后，要在稻田的中央有

意识地保留三穗稻谷不予收割，让它高高地耸立在田

中央，形成一种信息标示，宣告这块稻田鱼和稻谷已

经收割完毕。于是，放鸭的人，放牛的人，采集水生野

菜和捕捞水生动物的乡民都可以自由进入这丘稻田，

从事自己喜欢的生产活动。事实上，这三穗稻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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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实质是宣告第一农事活动结束，并开启第二和

第三农事活动的序幕。粗略的统计表明，像这样的时

间节律草标有多种①，有禁止牲畜通行的，有禁止采

集水生动物的，还有禁止穿行稻田的等。正是凭借这

样的草标，在外人看来仅是一片普通的稻田，在这儿

却可以做到在一个年周期内同时容纳十几种不同的

生产项目并存，每一种生产项目都可以获得丰厚的报

偿。由此可见，通过时间节律而作出的资源再配置已

经成功地做到了单位面积内资源的放大，将一块稻田

变成了几块稻田的空间去使用。在这儿，稻田、鱼塘、
放鸡、放鸭的水面、采集场和牧场等，其实是在时间节

律的规约下，共存于同一块稻田中。
三

除了侗族传统的计时制度外，进入 20 世纪以来，

不仅汉族的农历渗入了黄岗，公历也来到了黄岗。致

使在黄岗，这三种计时制度同时并存。这既是时代和

外部社会环境所使然，黄岗人无法拒绝，但同时却必

然给黄岗提出一个尖锐的难题: 如何把这三种计时制

度协调起来，摸清其间的换算规律，而且还要确保每

一个侗族乡民都知道，并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要

让三套计时制度家喻户晓，不要说黄岗的普通民众，

就是能写会算的知识分子恐怕也得动动脑筋才行。
令人惊讶之处却在于，黄岗的寨老们为此做出了一个

影响深远的决策，以化解这样的换算难题。他们公开

向所有的侗族和汉族地区招募能人，谁能够换算清

楚，并传达给侗族乡民就允许他在黄岗定居，成为黄

岗人。优惠条件是由他选一个可心的女孩给自己做

妻子，还要分给他土地，给他盖房子。条件是黄岗人

遵守的一切规矩，他都得遵守。
在这一场招贤活动中，就有 2 个外乡人应募，他

们的后裔至今还是黄岗人，他们一直传授着家业，为

黄岗人报时。当然，这种报时是利用传统的习俗去完

成的。原先黄岗在执行传统计时制度的时代，每个房

族有自己的寨老，也有自己的鼓楼( 公堂② ) 。上文表

中提到的农事安排，在此之前都是由侗族的传统计时

制度来标示，而且都是用草标，或者用特殊的符号标

示在公堂之中。每个乡民来公堂参加各种活动时，都

可以通过这种轻而易举的方式获知时间的进程，使整

个黄岗对时间和空间的格局获得共识，从而在生产、
生活中做到一致。引进人才后的变化仅在于，在公

堂，或者鼓楼公布时间的方式不再是符号和草标，而

是以汉字作为符号，有时还要辅以图标去公布时间节

律，这样的时间节律是三套计时制度并存。三套计时

制度中的月份、日子、节令、农事都得配套公布，使乡

民不仅知道侗族传统的计时办法，还能与汉族的计时

制度相衔接，外出时还能够查到公历的年、月、日、星
期等。三套计时制度的合成，在黄岗能够做到如此炉

火纯青，直到今天，还令我们这些外来的调查人由衷

地感到敬佩。
正是凭借这样的时空场域整合，黄岗人不仅做到

使资源的配置更加精细，而且尽可能与外界的资源配

置接轨，使自己的产品实现更高的市场价值。此前将

时间、空间认定与资源配置相分离的分析习惯，在黄

岗这个个案中大有修正的必要，因为在这儿，时间和

空间的认识也推动了资源的放大和再生。
对于侗族社区的整体规序而言，个人追求什么样

的具体目标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家族的整体利益是不

能被损害的
［2］。由此可见，把个人行动整合进社区成

员共同凭依的社区规序，就其本质而言，并不是要彰

显个人行为的自由，而是要表明个人行为必然要受该

社区内部文化规序的支配和制约。社区规序的设置、
执行、监督和再调整都是民族文化规约下的产物，而

对人口容量、资源和民族生境的节制，又得以社区规

序为调节枢纽，因而侗族社区规序的设置无论其内

容、运行方式，还是运行的目标都与其他民族不同。
其有效性只能立足于侗族文化去评估，而评估的结论

又可以在不同的民族中实现沟通与共享。然而，任何

一个民族的内部的规序建设在效用上都是等同的，都

是力争达到资源的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的精心维护

相兼容。

参考文献:

［1］ 孟子． 梁惠王章句上［M］/ /阮元． 十三经注疏( 附校勘记) : 下册．

北京: 中华书局，1982: 2666．

［2］ 粟丹 . 传统侗款的法文化探析［J］. 贵州社会科学，2008( 12) ．

(责任编辑 李吉和)

①“草标”又称“打标”、“哆标”。一般是用芒冬草或别的植物，或生产工具等做某种标志。它根植于侗家生产生活和社交活动之

中，是对社区资源管理的一种具体反映形式。
②“公堂”是侗族村落—家族聚会议事的公共场所，鼓楼在没有建成之前，各房族是靠公堂去发挥鼓楼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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